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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媒体向公众介绍商品、劳务和企业信息等的一种宣传方

式。一般指商业广告。广义来说，凡是向公众传播社会人事

动态、文化娱乐、宣传观念的都属于广告范畴。律师向委托

人提供法律服务，并因此而收取一定报酬，这可以看作是一

种商业行为。随着律师业的发展，执业律师队伍的扩大，在

执业律师中间必然出现业务上的竞争。竞争的手段不外乎二

种，一是提高服务的质量以吸引更多的客户；二是借助广告

宣传使公众了解自己，以争取更多的“潜在客户”。从这个

意义上说，广告宣传在律师行业竞争中的作用和它在其他商

业竞争中一样，都是创造、提高“市场份额”的一个重要手

段。我们认为，那种禁止律师做业务广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甚至把律师做广告说成是“不正当竞争”的观念也是错误

的，它会阻碍律师业的发展，但律师职业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这些特点决定了律师的业务广告宣传受到较其他广告更为

严格的限制，不然就会产生诸多弊端，并最终影响到律师职

业的公正性和纯洁性。律师业务广告宣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

在实践中都是一个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问题。本文试就该问题

作一些探讨，以期与同行一起切磋。、律师开展业务广告宣

传的必要性认识 首先，律师开展业务广告宣传是律师职业社

会化的必然结果。一般地讲，在律师职业诞生初期，社会上

执业律师人数不多，相互之间也不会发生什么激烈的禁止，

故律师并没有进行广告宣传的必要。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作



为民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律师制度在现代社会获得了迅猛

的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各国律师的人数更是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增加。如美国，1970年取得律师资格的

人数是27．4万，1990年剧增到77．7万；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

建20年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律师的数量逐年快速增加，

到2000年初，已达到109276人，其中专职律师达63152人，兼

职律师达15908人，特邀律师达5922人。律师事务所由1981年

的2023家发展到今天的9300多家，其中合伙所3098家，合作

所933家，国资所5216家，其他类型所134家。律师数量的增加

，以及律师行业管理制度的日趋完善，使律师逐渐成为一种

社会化的职业，律师的活动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与律师打交道。面对众多的律师，当事

人掌握的信息有限，选择上常会无所适从。而律师通过现代

宣传手段广告向公众介绍自己，就可以为公众提供一个选择

的机会，这已成为时代对律师职业提出的要求。可以说，律

师数量的增多、律师职业的社会化使选择律师成为一种经常

的、必要的事务，这是律师开展业务广告宣传的最初动因。 

其次，律师的专业分工是律师开展广告宣传的又一个原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对这些社会

关系进行规范、调整的法律也日益庞杂、繁琐。法律的专业

性色彩十分浓重，非一个人的理解力和智力所能涵盖与驾驭

，所谓的“全才律师”几无可能，这导致了律师职业内部的

分工。专司刑事辩护、民事代理、证券代理，或专门从事专

利、房地产、医疗纠纷、进出口贸易等的专业律师。专业律

师的出现可以说是律师业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志，也

是未来我国律师职业发展的趋势。通过广告宣传，律师可以



向公众公布自己的业务范围，而当事人也可以根据其自身的

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律师。另外，从商业的角度看，在任何交

易行为中，消费者都应享有对其购买商品或服务的“知悉权

”，否则很难保证交易的公平、合理。公开商品或服务的信

息是至关重要的，律师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样如此。所

以说，无论是从维护当事人法律权利还是从维护消费者商业

权利的角度来看，律师开展业务广告宣传都是十分必要的。 

再次，面对WTO挑战的中国律师业离不开广告宣传。我国

自1986年正式提出恢复GATT席位的申请后，始终未停止过关

于“复关”，继而“入世”的艰难谈判。对于乌拉圭回合谈

判三项新议题之一的服务贸易，我国一直持积极参与的态度

，1991年7月已对世界作出先一步开放包括银行、广告、旅游

及律师服务在内的专业服务等六个行业的初步承诺。时至今

日，外国银行、广告公司、旅游公司不仅吸引了我国大量的

高级人才加盟，而且也已分割了这些行业相当的国内市场份

额，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回报，甚至外国银行可以从事人民币

结算业务和储蓄业务。为了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和

法律事务的交流，经国务院批准，1992年7月1日正式开始了

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我国境内设立办事处的试点工作。

至2000年已有81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和26家香港特别行政区律

师事务所分别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市设立办事机构。同时

，我国也批准了13家境内律师事务所在美国、加拿大、俄罗

斯、新加坡等国和香港、澳门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但1992

年6月26日，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颁发的《关于

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的暂行规定》中，明

确规定外国律师事务所办事处及其成员不得从事以下业务活



动：(1)代理中国法律事务；(2)向当事人解释中国法律；(3)中

国法律不允许外国人从事的其他业务活动。只能向当事人提

供该律师事务所律师已获准从事律师业务的国家的法律和有

关国际条约、国际商事法律和国际惯例的咨询；或接受当事

人或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办理在该律师事务所律师已获

准从事律师业务的国家的法律事务：或代理外国当事人，委

托中国律师事务所办理在中国境内的法律事务。 GATS作

为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要成果，继续将最惠国待遇、透

明度、市场准入国民待遇作为基本原则。根据我国提交的服

务贸易市场开放承诺单，法律服务业的开放作为专业服务贸

易开放的一部分，在WTO框架下完成自由化，势必出现以下

情形：各成员国的律师、律师事务所互相冲进对方市场，与

当地的律师合伙或予以雇佣，专业服务领域不受禁止，最终

将导致该专门职业的资格完全互相承认。因此，我们完全可

以预言，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入驻我国，其现代

化的办公环境，先进的管理模式，高额的经济待遇，必定会

吸引大量的国内优秀律师人才为其服务；同时，其超前的服

务理念，规模化的资源优化组合经营，以及对国际商事法律

和国际惯例的驾驭能力，无疑会成为涉外法律服务和证券金

融法律服务市场的有力竞争者，必定会吸引不少海外和国内

大客户。涉外经济、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高效益的法律服

务范围，若我国律师不去宣传自己的优势，展示自己的才能

，又怎么能在日趋激烈的法律服务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岂不

是将自己的市场拱手让人吗?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重视广告在

现代商业竞争中的巨大力量，通过广告宣传来进行行业竞争

，借此充分展示我国律师的专业水平和执业风采，这是我国



律师业面对WTO挑战的必走之路。二、律师开展业务广告宣

传的限制性认识 律师职业行为与其他商业行为的最大区别在

于：其执业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维护当事人

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正义。律师是护法使者，这一点决定了

对律师的行业竞争必须进行严格的限制，不然就会产生一些

负面后果，影响到律师行业的整体形象。表现在广告宣传这

一商业行为上，很容易在律师中助长利益至上的思想。在一

般人的眼里，做广告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

，以增加经济收益。律师业务广告也是如此。在一些职业道

德不高的律师头脑里，就很容易滋生出“重利轻义”的思想

，而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而不关心当事人的权益是否能得

到有效的维护。现实中的表现就是，爱接标的额大的民事、

经济案件，冷落标的额小的民事、经济案件和刑事案件，甚

至不愿接办无偿的法律援助案件。在社会上，一定程度地造

成了“律师是赚钱的商人”的不良影响，严重地损害了律师

行业自身的形象。 广告费用是商业成本的一部分。律师做广

告，其费用最终还是要转嫁到当事人头上，无疑会导致诉讼

费用的增加。一些律师为了收回更多的利益，通过挑辞架讼

、拖延诉讼时间等不正当手段来增加代理费用，侵犯当事人

的利益。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还是较低的情况下，律师广告的这一弊端必须予以克服。 这

里我们还必须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律师业务广告的特点使

其很难实现“标准化”。因为，律师向社会提供的“产品”

是法律服务，而这种服务的“质量”如何是没有固定的行业

标准的。在广告中，如不加以限制，任由律师对自己的业务

能力进行主观的宣传，就很容易导致对社会公众的误导。这



一方面是对当事人的欺骗，另一方面对其他律师来讲，又是

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因为它会间接影响到其他律师的案源

和经济利益。 鉴于律师业务广告的种种负面后果，对律师业

务广告的法律限制也为各国所认可。各国和地区立法都从广

告的内容、范围和形式上加以限制。如法国1972年7月颁布的

《关于使用法律顾问证书的第72670号法规》第二编第二章法

律顾问业务的开展第55条：“以任何手段散发直接有利于或

间接有利于法律顾问的广告性文件、启事或消息，必须限制

在能够向公众提供必要信息的范围内。使用的手段应该谨慎

，不得有损于职业尊严。”第56条：“法律顾问在信件、职

业文件以及住所内外悬挂的标志牌上，显示其法律顾问身份

、第8条规定特殊业务名称以及学业和职业证书或文凭，不属

于禁止性广告。”日本1987年3月颁布的《律师业务广告的规

程》中，对律师作广告做了具体的规定，规定律师可以对下

列12种事项作广告：(1)姓名和住址；(2)自己家庭电话号码

；(3)律师事务所的名称、所在地及电话号码；(4)所属律师协

会；(5)律师执业登记的年、月、日；(6)出生年月、性别及出

生地：(7)学位：(8)如进行过会计师、辩理士、税理士、不动

产鉴定士以及海事辅佐人的注册的或根据法律取得他国的律

师资格的，可以予以表示；(9)承办的业务范围；(10)律师事

务所的工作时间；(11)自己所属的律师协会确定的收费标准

，具体金额可以是时间制，也可以是定额制；(12)经营特定

共同事业的宗旨以及和该特定共同事业相关的外国法事务律

师的律师事务所的名称。上述广告的媒体只限于：名片、信

笺及信封、律师事务所的招牌。又规定了律师事务所的招牌

不得使用霓虹灯、闪烁式灯光、彩旗及与之类似的方式。香



港特别行政区1998年6月公布的《香港大律师执业行为守则》

中“广告、招揽顾客和业务推广”第105条：“未经本大律师

公会执委会的准许，大律师不得身着法衣出现在电影或电视

节目中。”第106条：“除在实习期不得从事限制执业的实习

大律师外，任何大律师都可在名片上写明下述内容：(a)“大

律师”或“资深大律师”头衔；(b)其他专业或学术资格；(c)

执业或电子邮件地址、电传、传真、文件交换和电话号码。

除社交目的之外，大律师不得向任何人散发名片，除非他人

向他索要，且出于为获得名片上信息的目的。”第107条：“

除下列情况外，大律师不得将其身着法衣的照片提供给他人

发表：(a)接纳为大律师仪式；(b)任命为资深大律师：(c)担任

公职。大律师可以同意他人为其拍照并用于刊登，但拍照时

不得身着法衣。大律师没有义务阻止记者或专业摄影师自发

地在公共场合为其拍照。” 我国司法部于1995年2月发布《关

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项

“通过招聘启事、律师事务所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或其他

方式，对律师或律师事务所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第(2)

项“在律师名片上印有律师经历、专业技术职务或其他头衔

的；”凡属这两项的均被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我们认为，

这一规定显已不合时宜，且不合理，应予修正。理由是：(1)

限制广告的形式过宽，不利律师业务广告的开展；(2)限制宣

传律师的经历、学历、技术职称和职务，不利于当事人正确

选择律师，且与现行的律师资格取得制度和专业技术职称评

聘制度相冲突，人们不禁要问取得高学历和评定高级职称为

了什么?仅是自己孤芳自赏吗?其实不然，国家设立学位、学

历制度是为了职业的资格准入，实行专业化分工；设立专业



技术职称评定制度是为了激励专业技术人员不断提高水平，

是对其专业工作成绩的肯定。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职称

，都是律师通过正当途径获得的“从业资源”，只要是真实

的，没有理由不允许其向当事人进行介绍；(3)所规定的内容

，从技术上讲不具有操作性，使人难以理解和执行。名片上

不能印有关律师本人的执业、经历等信息，意图是防止不正

当竞争，若是专职律师还好办。如果是一位法学院的教师，

兼职做律师的，在律师事务所印发的名片上可以不印其学位

、职称、职务，难道在学校印发的名片上也不能印吗?(4)该规

定的第(2)项内容与国际惯例相悖，不利于提高我国律师在涉

外法律服务市场中的竞争力，也不利于展示我国律师的执业

水平和实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律师走向世界。三、规

范律师开展业务广告宣传的立法建议 1、关于律师开展业务

广告宣传的原则。以发布信息的客观事实陈述为主，禁止主

观色彩浓重的承诺式言辞；真实、合法原则。所谓真实指的

是与执业有关的事项的真实，与执业无关的事项再真实也不

能拿出来作宣传。如与某领导人、法院院长是亲戚或是同学

、同乡等，这实质上是在炫耀自己，排斥同行，妨碍司法公

正，污染社会风气。 2、关于律师开展业务广告宣传的方式

。应明确规定律师可以利用媒体、名片、信笺、信封、简介

、律师事务所招牌等方式进行广告宣传。但必须禁止利用霓

虹灯、闪烁彩灯、彩旗、大幅标语、领导人题字、招贴等方

式进行广告宣传。所用方式必须庄重、朴素、得体。切忌夸

张、虚伪。 3、关于律师开展业务广告宣传的内容。应包括

：(1)对律师个人情况的客观介绍，姓名、性别、年龄、学历

、学位、职称、从业经历、承办的典型案件、荣誉称号；(2)



律师擅长的业务范围；(3)律师代理案件的费用；(4)律师的联

系地址、电话、电子邮件地址、工作时间或联系时间；(5)执

业的律师事务所简介。 4、关于对违反规定的律师的处罚。

可以视情节轻重，由律师协会和律师惩戒委员会，按有关法

律、法规和律师执业纪律酌情予以惩戒。惩戒的种类可以分

为：警告、严重警告、责令其公开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停

止执业若干时间、取消律师资格等五种。有关处罚的决定应

在有关媒体予以公布，以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